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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杭州高新橡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 

 

创业板问询函〔2019〕第 271 号 

 

 

杭州高新橡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19 年 10月 15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收到民事起诉状的公告》，

你公司近日收到法院送达的《民事起诉状》，原控股股东高兴控股集

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高兴集团”）因借款逾期被债权人杭州余杭

众保财务咨询有限公司起诉，要求支付逾期借款及利息金额合计

5,009.68 万元，你公司作为上述借款担保人被起诉要求承担连带清偿

责任。10 月 23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公告》，

你公司 4 个银行账户被冻结，合计账户余额 531.99 万元，其中被冻

结的一个基本户为公司主要银行账户，截至目前你公司尚未收到相关

法律文书。 

我部对上述事项表示关注，请你公司就以下事项进行认真自查并

补充说明： 

1.你公司为上述诉讼相关的借款提供担保是否属实，如是，请补

充披露：（1）该担保事项的具体内容，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合同签署时

间、主合同相关当事人、合同金额和担保金额、合同履行期限、担保

人和被担保人、违约责任、担保责任、反担保的具体情况及其充足性、

已履行的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，并说明你公司是否存在违规为控股股

东及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形。（2）请结合高兴集团及其下属公司的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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债能力、你公司履行担保义务的可能性及流动资金状况，说明上述诉

讼事项以及承担担保义务对你公司财务状况、生产经营可能产生的影

响，以及你公司拟采取的应对措施。 

2.结合你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及执行情况，说明以上担保事项发生

及未及时披露的原因，你公司内部控制是否存在重大缺陷，并请你公

司自查是否存在其他违规对外担保情形，如有，请予以补充披露。 

3.请你公司尽快核实及补充披露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原因、申请冻

结金额等，并说明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对你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可能产

生的具体影响、你公司拟采取的应对措施，并自查你公司是否存在其

他导致银行账户被冻结的情形、是否存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的债务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10月 26日前将有关说

明材料报送我部并予以披露，同时抄送浙江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。 

 

   特此函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10 月 24 日 

 

 


